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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9 月 16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9 月 15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于 2022 年 9 月 1 日立案，我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收到应诉通知书，

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开庭审理。2023 年 11 月 6 日收到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3 年 10 月 12 日签发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24 年 3 月 29 日收到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4 年 3 月 21 日签发的二审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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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郭安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被告为挂牌公司本身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起诉事实与理由：原告日发公司是一家大型连续式喷雾流化床造粒、

造丸、干燥、包衣技术创新型公司，擅长大型连续式喷雾流化床造粒干燥造丸

包衣量身定制成套工程、应用技术与设备结合的“工艺包”服务、系统工程解

决方案。作为国产连续流化床造粒机的早期参与者，原告在技术创新和技术产

业化方面具有雄厚实力，2022 年“日发”品牌仅在 3 月份已实现本年度 1.5 

亿元的销售额，得到了客户的极大认可，同时，原告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也

得到了各级科协和政府的高度认可，截止 2021 年 6 月原告相应技术和产品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和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

高新技术产品等称号共计有效约 40 余项，历史曾获荣誉约 60 余项，而核心

技术产品废液零排放高效流化床造粒成套装置和生物发酵液的大型连续节能

柔性流化床造粒包衣干燥机等更是分别获得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证证书（历

史曾有约 11 项）。被告也是一家从事干燥技术、造粒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的研

发和干燥设备、造粒设备的制造、销售公司。 

原、被告之间在部分产品的多个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其中，流化床造粒和

干燥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均系双方核心业务。被告长期以来通过自身官方网站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等，实施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虚假商业

宣传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八条的假冒专利行为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虚假宣传行为，具体包括以下行为：1、通过假冒专利技

术进行技术能力的夸大虚假宣传；2、进行市场业绩和生产规模的虚假商业宣

传，大量使用法律所禁止的未标明出处的数据和统计资料做虚假商业宣传；3、

利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实施不正当竞争行

为。被告长期通过公司官网和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媒介进行上述假冒专利

行为、虚假宣传，以不正当竞争方式获得市场竞争地位和商业机会，其结果必

然降低了原告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市场竞争地位，抢占了原告的商业机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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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原告实际和可期待的商业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

十九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等，被告应该停止假冒专利行为

和虚假宣传行为、消除影响并对原告进行赔偿。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审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假冒专利行为和虚假宣传行为； 2、判令被告消除不正

当竞争行为产生的影响，并在对应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3、判令被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 5000 万元；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的维权

费用；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庭审中，原告将第

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停止虚假宣传行为”、将第四项诉讼请求变更

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等维权费”，将第五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

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 

原告上诉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和第三项；2、请求判

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500 万元；3、请求判令

被上诉人消除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影响，并在对应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4、

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 

被告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的

起诉，或者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上诉人“官方网站登载过期专

利、发布涉案公告”两项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请求法院

判决由被上诉人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阶段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苏 10 民初 196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虚假宣传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被告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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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因不正当竞争产生的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100000 

元；  

三、驳回原告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9680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250000 元，由被告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1800 元（被告应负担

部分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原告已预交的诉讼费用本院不再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二）二审情况 

2024 年 3 月 29 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签发的

（2023）苏民终 1603 号二审民事判决。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48300 元，由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46000 元，

山东奥诺科技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30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执行情况 

我司将根据二审判决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判决结果。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终审判决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终审判决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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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在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虚假宣传为由起诉

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诉讼受理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18 日，内容详见

2023 年 7 月 24 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发布的《奥诺科技：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4）。并申请冻结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本案将于近期开庭审

理。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苏民终 1603 号》 

 

 

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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